
秦皇岛市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秦双随机办〔2023〕11 号

市发改委、市市场监管局：

为贯彻落实河北省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相关文件精神，根据《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

于开展全面推行跨部门联合“双随机”抽查监管的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（秦政办字﹝2017﹞125 号）要求，按照秦皇岛市 2023 年随

机抽查计划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市开展节能监察跨部门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联合抽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时间安排

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7 月 31 日。

二、参与本次联合抽查的部门

市发改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。

三、抽查对象范围、比例、数量

（一）抽查对象范围。相关企业名录库中 2023 年 1 月 31

日前登记设立、已成立状态的企业主体。

（二）抽查比例。按总数不低于 3%的比例抽取。

（三）抽查企业类别



为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监管相

结合，提高双随机抽查的精准性和靶向性，本次双随机联合抽查

对象首先从 C、D、E 三个信用风险等级企业中抽取，如不能满足

抽查比例，再从 A、B 两个信用风险等级和无风险等级企业中抽

取检查对象，直至达到抽查比例要求。

四、抽查内容

1.发改部门：节能法律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监督管理。

2.市场监管部门：登记事项。

五、名单抽取及派发

（一）以秦皇岛市市场主体名录库为基数，由市发改委在“河

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中随机抽取被检查企业名单。

（二）市发改委将抽取出的被检查企业名单分派到各部门，

由各部门进行确认。

（三）执法人员由各部门在其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。

六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任务分工。市发改委为本次联合抽查的牵头部门，负

责总体部署和沟通协调，并负责被检查对象的名单抽取及分派；

联合抽查其它各部门依据职责做好本次联合抽查现场检查、结果

录入等工作。对于抽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

行处理。

（二）检查方式

1.被检查对象实施现场检查一般采取信息比对、书面核查、

实地检查等方式进行。

2.对企业进行实地检查时，检查人员不少于 2 人，并应当出

示执法证，检查人员应当填写实地核查记录表，并由被检查企业

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盖章确认。

3.市发改委统筹组织各部门对企业进行联合检查。对确定的

检查事项和内容，应当一次性完成，实现“进一扇门、查多件事”。

（三）抽查结果公示。抽查结束后，各部门应在 20 个工作

日内录入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，并公示抽查结果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周密制定计划，认真抓好落实。本次跨部门联合抽查

时间紧、任务重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周密

部署、精心组织，确保按时完成各项检查工作，确保及时录入检

查结果，确保抽查结果真实准确。

（二）加强沟通联系，密切协调配合。各部门要按照联合抽

查的工作安排，密切协作，配合市发改委做好联合抽查的组织实

施，确保联合抽查有序开展。

（三）统一监管服务，减轻企业负担。在联合抽查工作中，

各部门要注重服务与监管相统一，检查人员在监督检查工作中要

廉政执法，依法行政，切实增强检查活动的集约性、简便性与有

效性，避免增加企业负担。同时要增强服务意识，把上门检查与

上门服务有机结合起来，主动接受企业咨询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，促进信用监管。各部门要大力宣传报

道联合抽查，在官网公示抽查方案、抽查时间、检查人员，使广

大企业知晓抽查的义务和相关权利，使社会公众了解并主动参与

抽查活动，积极举报企业违法经营行为。联合抽查工作结束后，

各部门要及时公示抽查结果，促进形成企业诚信自律的社会氛

围。

（五）认真总结经验，及时反馈情况。各部门要认真发现联



合抽查工作亮点，总结经验做法及存在问题，工作总结及统计表

于 2023 年 8 月 20 日前上报市发改委。

市发改委联系人：王松 电话：3662714

市市场监管局联系人：段志鹏 电话：3875180

附件：秦皇岛市 2023 年节能监察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联合抽查情况统计表

秦皇岛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改革

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3 年 4 月 3 日

秦皇岛市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3日印发


